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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更新主要税收管辖区国别报告申报及告知要求  
摘要 

2019年12月23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其官方网站上更新了

包容性框架成员税收管辖区国别报告申报及告知要求表格1，该表格将为跨

国经营企业集团提供各国家（地区）国别报告申报及告知的法规要求，有

助于跨国经营企业集团满足其在境外运营地相关转让定价法规的合规性要

求。 

主要内容 

此次OECD更新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即包容性框架成员税收管辖区的国

别报告申报和告知的要求。 

国别报告申报要求 

OECD将参与包容性框架的税收管辖区成员国家及地区的国别报告申报的

法规要求进行了总结，具体内容包括如下几项： 

 国别报告法规：是否已对国别报告事项立法； 

 最终控股母公司申报起始日期：最终控股母公司有义务进行国别报告

申报的起始日期； 

 门槛：需申报国别报告的跨国企业集团合并收入门槛； 

                                                
1 OECD官方网站链接：http://www.oecd.org/tax/automatic-exchange/country-specific-information-on-country-by-country-

reporting-implementa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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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日期：申报截止日期； 

 本地申报起始日期：国别报告本地申报的起始日期（如适用）； 

 告知义务：成员实体是否必须向主管税务机关告知其是否应承担国别

报告申报义务； 

 国别报告MCAA：是否已签署《转让定价国别报告多边主管当局间协

议》（MCAA）； 

 互惠：在签署MCAA的情况下，该税收管辖区属于互惠（R）或非互惠

（N-R）状态（非互惠税收管辖区将不会收到其他管辖区的国别报

告）； 

 合理使用：是否有控制措施以确保合理使用国别报告。 

国别报告告知要求 

OECD将参与包容性框架的税收管辖区成员国家及地区的国别报告告知的

法规要求进行了总结，具体内容包括如下几项： 

 需要提交告知书：是否要求跨国企业集团的成员实体提交国别报告告

知书； 

 需要提交告知书的实体类型：需要提交国别报告告知书的成员实体类

型； 

 告知截止日期：提交国别报告告知书的截止日期； 

 提交方式：实体是否可以通过在线、电子邮件、书面、随纳税申报一

起或其他方式提交告知书； 

 允许的格式：是否有必须使用的规定格式或允许使用的任何格式； 

 告知频率：是否需要每年提交告知书，或者仅在第一年提交告知书，

后续再根据信息的更改而提交； 

 单个或集团提交告知书：针对跨国企业集团在税收管辖区有多个成员

实体的情况，所有实体是否可以仅提交一份告知书，或者需要每个实

体分别提交告知书； 

 允许第三方告知：告知书是否可以由第三方代理公司提交，或仅由实

体自身提交； 

 允许的语言：国别报告告知书允许使用的语言； 

 网站：税务机关官方网站或国别报告法规原文链接； 

 其他信息：部分国家和地区国别报告告知要求的补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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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观察 

随着BEPS行动计划中国别报告的要求在全球的全面落地，截至目前，根

据OECD网站公布的内容，全球已有137个国家和地区参与了包容性框架2 ，

有83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MCAA3。此次OECD对包容性框架成员的国别报

告申报及告知要求的更新，将有助于中国跨国经营企业集团更方便和准确

的了解海外经营地相关的国别报告申报及告知要求的最新动态，并指导企

业根据经营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法规要求，制定有效且合规的国别报告及告

知书的填写与申报策略。 

毕马威建议 

为满足在各经营地的国别报告申报及告知的合规义务，建议相关企业可以

进行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 梳理企业集团各成员实体经营所在国家或地区的国别报告申报和告知的

法规要求； 

• 对企业集团国别报告准备、申报和告知书提交工作进行梳理，确保符合

经营地法规要求，避免因不合规而导致的罚款或其他惩罚措施； 

• 基于国别报告信息及其他相关信息，对企业集团可能存在的境内外税务

风险进行分析梳理，并积极应对。 

毕马威可提供的服务 

毕马威转让定价团队具有丰富的转让定价知识及BEPS三层文档的工作经

验和全球服务网络，可以为企业提供高效的解决方案来满足全球转让定价

合规义务，有效控制全球转让定价合规成本，并分析应对企业集团可能存

在的转让定价风险。具体而言，我们可以： 

• 根据相关转让定价法规要求，协助企业准备国别报告； 

• 根据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别报告申报和告知的法规要求，协助企业在各

个国家和地区本地申报国别报告和提交告知书； 

• 使用毕马威的国别报告风险分析工具，协助企业进行国别报告风险分析，

对企业国别报告数据呈现出的境内外关键风险点进行评估，并提出应对

方案和改进建议。 

                                                
2 http://www.oecd.org/tax/beps/inclusive-framework-on-beps-composition.pdf 
3 http://www.oecd.org/tax/beps/CbC-MCAA-Signatori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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